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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屆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9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14時 3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7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吳召集人思華 

出席：林委員碧炤、蔡委員連康、邊委員泰明、朱委員美麗（林秋霞代）、 

苑委員守慈（程燕玲代）、孫委員振義、張委員卿卿、陳委員明進、 

許委員文耀、林委員啟屏、李委員明、李委員明昱、劉委員宗德（請假）、 

列席：徐主秘聯恩、郭明政、莊善傑、陳幼慧、鄭關平、胡建臣、林啟聖、 

溫宥基、謝玲玲、陳永安、張君豪、陳姿蓉、周明竹、郭美玲、林娟綾、

蔡繡如、李靜華、林家興（請假）、蘇柏宇（請假） 

紀錄：李純忻 

 

甲、 報  告  事  項   
 

〈一〉 主席報告 

〈〈二二〉〉  確認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屆第 3次會議紀錄。  

〈三〉 第 6屆第 3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報告案 1—場館經營原則。(詳附件 1) 

已於 100 年 8 月 30 日開會研討場管經營原則，決議如下： 

1. 為提升場地營運管理效能，建議依重要性原則先從收支規模較大者著手，例如：

國際會館、游泳館及停車場，並建請有關管理單位進一步檢討分析增加盈餘之可

能性。 

2. 各場地為學校資產，由各單位依職責管理，其收入仍宜由學校統籌運用，俾支應

各場地可直接歸屬之成本以及作為分攤人事費用、攤提建物成本及各單位分配業

務費之財源。 

3. 有關國關中心前於本(100)年 3月 10日簽請同意將其經管之場地收入(學人宿舍及

國際會議廳)之結餘改由中心專款專用一案，查該專帳紀錄之 99 年結餘約 10 餘

萬元，惟考量該結餘尚未扣除無法直接歸屬之人事、水電及建築成本攤提等費

用，故建議仍應依決議二辦理。 

決   議：請有關管理單位將國際會館、游泳池及停車場等大型場館經營的情況，於

下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中報告。 

 

討論案 3—本校代管資產大修費用攤提及各項財產折舊提列年限。 

執行情形：(詳附件 2) 

（主秘於 100年 8月 23日邀集陳明進委員及李明昱委員開會，會計室列席決議如下） 

1. 代管資產大修費用之攤提以受益年數攤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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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代管資產大修之受益年數與資產剩餘耐用年數均大於 10年，依 10年攤銷；若

資產剩餘耐用年數小於 10年，則依剩餘耐用年數攤銷。 

3. 請財產組依上述原則修訂「國立政治大學遞延費用依不同年限攤銷比較表」，增

加資產剩餘耐用年數及備註欄（如更長之堪用年數）。 

4.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固定資產折舊方法變更問答」規定，「財產使用一段

時間，因故修正延長耐用年限時，自決定要延長年限的隔月開始，以財產未折

減餘額及延長後剩餘耐用年限重新計算每月折舊數。」因此，本案建議自定案

起隔月，或自 101年度開始實施。 

總務處說明：防漏整修工程 100萬元以上公開招標者，契約上訂定防漏保固期為 5

年。至於一般小額的修繕（未列入大修），保固期只有 2年。 

決   議： 

1. 同意代管資產大修之受益年數與資產剩餘耐用年數均大於 10 年，依 10 年攤銷；

若資產剩餘耐用年數小於 10年但大於 5年者，依剩餘耐用年數攤銷；至於資產剩

餘耐用年數低於 5年者以 5年為攤銷基準。 

2. 防漏工程大修部分以 5年為攤銷基準。 

3. 本案同意自決議定案起隔月(10月)開始實施，請財產組協助辦理。 

 

臨時動議 1—提請校方同意先行墊付興建「法學院館」部分經費乙案。 

執行情形：(詳附件 3) 

一、「法學院募款計畫書」業已經法學院 100年 5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

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法學院館募款計畫委員會」業已於 100年 6月 24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三、募款承諾書業已詳述於「法學院募款計畫書」內。 

四、後續事宜煩請總務處協助辦理。 

會計室提醒：本案建請注意公益勸募條例第 5條之適用。有關公益勸募條例第 5條

內容為：各級政府機關(構)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

捐贈，不得發起勸募。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不在此限。 

決   議：請法學院將所募款項依規定匯入校務基金。並請總務處及秘書處協助處理

後續相關事宜。 

 

乙、 報 告 案 

 
第 1案 (詳附件 4）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本校 100 年度預算執行財務狀況，提請  報告。 
陳明進委員意見： 

請總務處提供預計工程完工時間，俾利會計室編列預算時預估折舊費用。 

決   議：本案請依委員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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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 (詳附件 5）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綜合院館屋頂層鋼結構已呈局部銹蝕狀態，為避免局部銹

蝕擴張影響結構安全，建請委託技術服務及辦理屋頂層鋼構除銹暨

油漆工程，以維護建築物使用安全並延長使用年限，提請  報告。 
說  明： 

一、綜合院館已完工十餘年，屋頂層鋼結構為戶外裸空建築，經年累月日曬雨淋日漸

銹蝕（詳附件銹蝕照片）。經邀鋼構除銹廠商會勘後，綜合院館屋頂層鋼結構除

銹暨油漆工程，如需保固 15年維護費用，初估施工費用計新台幣：444萬 4,487

元，另委託技術服務費用計新台幣：444萬 4,487元×7%=31萬 1,114元，兩筆合

計新台幣：475萬 5,601元，本案於 100年 5月 20日簽請辦理，6月 8日奉核，

惟洽詢會計室有關本校 101年度預算業已報送教育部及主計處審查，無法列入。 

二、本案如無法列入本(100)年度預算內辦理，擬請  准予優先於本校 101年度預算

內辦理。 

決   議：基於校區安全考量，同意於 101 年度資本門預算額度內容納辦理。 

 

 

 

丙、討 論 事 項 
 

第 1案（詳附件 6）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學生宿舍冷氣設備第一期汰換工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前經第 6屆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自 101年度開始汰換學生宿舍冷

氣，3年內汰換完畢，並以 6年為折舊攤提基礎。嗣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依上開原則討論，決議 101年學生宿舍冷氣第 1期更新範圍為莊敬內、外

舍(1至 8舍)寢室，共計 736台。 

二、經本處評估，並洽空調維修工程公司協助規劃，建議比照新建學生宿舍冷氣規

格，採使用環保冷煤 R410A之變頻冷暖機種，以符環保潮流及同學使用需要。依

現場房型大小不同，冷房能力分為 2.8kw、3.5kw兩種，含施工預估每台單價

28,000元及 39,000元，所需預算總計 24,216,000元。 

三、又目前部分冷氣計費感應卡機已陸續出現故障情形，為維設備妥善，未來冷氣汰

換時擬一併更新，以每台 4,000元計算，預估所需預算計 2,944,000元。 

四、上開冷氣及管路設備更新工程擬納入 101 年計畫，所需經費共計 27,160,000 元

擬由當年度「校務基金」相關經費先行支應，再由「宿舍場管費」分 6 年攤還。

另報准後擬移請總務處協助辦理工程採購相關事宜。 

五、本案未提報 101年度預算編列，擬依「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準則」第 17 條第一款「以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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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應經校長核定後，提報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2案（詳附件 7）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學生宿舍公共區域監視器設備更新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 100年 3月 7日校內流通文號 1000005403A號簽案辦理。 

二、學生宿舍現有公共區域監視器租賃契約即將於 100年底到期，為確認未來系統建

置方式，經多方討論後業以上開號簽核採「購買」方式進行更新。 

三、新設備規劃係參考校園監視設備規格，以提升錄影品質，提高影像有效辨識率為

設計目標，在學生宿舍周邊、1樓門廳走廊、重要結點及頂樓梯間等公共區域設

置 216支監視攝影機，並在特定區域加設 LED照明燈具或押扣警報系統，所需經

費預估 6,586,104元。 

四、為維護宿舍安全，本案工程擬納入 101年計畫，並於報准後移請總務處協助辦理

工程採購相關事宜。所需經費由「宿舍場管費」項下支應，並以 5 年進行攤提。 

五、本案未提報 101年度預算編列，擬依「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準則」第 17 條第一款「以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原未

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應經校長核定後，提報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3案 (詳附件 8）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鼓勵新進教師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規則」程序條

款，刪除「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 年 4 月 10 日台高通字第 0970052736 號函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7條規定，5項自籌收支管理規定涉及支應原則部分應報教

育部備查；涉及支給基準部分授權學校訂定，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即可施行，免報教育部備查。 

二、教育部 100年 1月 19日臺高(三)字第 1000008935號函，業已同意備查本校所報

「國立政治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

外人員人事費及行政人員辦理 5項自籌收入業務支領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三、查旨揭規則屬教育部授權本校自訂之支給基準，嗣後修訂時均免報教育部備查，

爰配合修訂程序條款（最後 1條），刪除「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 

四、本案業經 100年 6月 1日第 36次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同意通過。 



 5 

第 4案（詳附件 9）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政治大學建教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規定」部分條文(修

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規定業經 100年 6月 1日本校第 36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二、 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計畫主持人須為申請機

構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是以本校於「建教合作實施暨

收支管理規定」，以確定計畫主持人專任身份。惟為參採簡化流程意見，擬刪

除計畫「申請」時會簽該室規定，針對非國科會計畫申請時須確認專任身份一

節，擬逕以與人事系統連結之研發處子系統中人員選單確認，修正如對照表第

五條。 

三、 又依本校「建教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規定」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計畫行政管理

費分配比率為執行計畫之系(所)30％、院(中心、館)20％、其餘 50％由學校統

籌運用。擬修正分配單位增列同級單位，說明如下： 

(一)各院(校級中心)所屬研究中心依規定財務應求自主，其人事、設備與業務

所有開支均自給自足。部分研究中心執行計畫行管費分配比率比照系

（所)，惟因未明訂於辦法中，分配流程均由會計室連同一級單位(院、校

級中心、館)分配比率合計 50％，逕予分配一級單位，再由一級單位分配

研究中心。檢附現行各學院行管費分配比率一覽表(如表一)。 

(二)本校現有 60餘個院(校級中心)所屬研究中心，迭有反映計畫行管費間接

分配流程不便，為簡化並制度化分配流程，俾行管費逕行分配院屬中心，

不再透過學院轉分配，本處 99年 12月 23日簽請同意建置該類研究中心

代碼，逕予分配行管費，奉示修正相關規定。 

研發處說明： 

1. 第五條雖刪除計畫「申請」時會簽人事室，但助理進用時仍須會簽該室。 

2. 第九條行管費以計畫送出所屬單位為分配管理費之基準。 

會計室意見： 

第五條「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

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公企行政暨管理教育中心不受前項限制，得單獨對外簽

約。」其中公企中心目前係屬校級中心，應受前項限制，建請修改。 

決   議： 

1. 第五條同意通過。 

2. 有關公企中心是否能夠自行對外簽訂合約，請研發處研議。 

3. 第九條原則通過。惟行政業務上為避免行管費分配之爭議，有關院屬中心之成

立，宜經院裡會議通過後送研發委員會議議決，相關作業程序請研發處再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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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詳附件 10）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有關本校 101年度學生助學金，擬移撥 500萬元提供核心通識課程教

學助教 TA項目使用，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為配合本校推動核心通識課程制度，每學年開設 66 班核心通識課程（21 門，

每門 3 班，每班 120 人）。 

二、 依照本校教學助教補助辦法第六條第三款：每班 35 名學生得分配 1 名助教，

餘數不足 35 名，但大於等於 25 人者，可增補 1 名助教。 

三、 依上列說明，每班核心通識課程將有 3~4 名 TA 之補助，以博士級 TA 計算，

每年將支出 10,080,000 元整（TA 每月薪資*TA 人數*每班補助月數*班數

=10000*4*4*63）。 

四、 因 97-99 學年度，本中心執行核心通識課程實驗階段（先導型通識課程），TA

薪資係以頂尖大學計畫項下列支，為穩定本校核心通識課程業務推動，自 101

年度起擬由學生助學金勻支 5,000,000 元，運用不足之數再由本中心另覓財源。 

五、 本案業於 100 年 5 月 30 日「100 年度臨時學生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審查通

過。 

陳明進委員意見：核心通識課程教學助教 TA 的預計工作時數及工作性質等相關內

容，需向學生清楚說明以供學生進行選擇。 

李  明委員意見：可積極宣傳，號召更多博士生擔任 TA。 

學務處說明：此經費為研究生助學金，不與大學部工讀金衝突。 

決   議：同意通過，並請通識中心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第 6案 (詳附件 11）                              提案單位：政大附中總務處 

案   由：有關協助本校購置冷氣設備 85萬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自 99 學年度成立數理資優班，為依數理資優生特質將採分組教學，以提供

適性課程，發揮學習潛能，經本校空間會議討論應另覓適當分組教學空間。  

二、本校高中部學生目前皆各自在其班級教室中夜自習，為節約用電及方便共同管

理，擬另覓空間做為公共自修教室。 

三、鑒於上述兩項需求，本校目前已規劃將教學區 3~5樓之班基空間整建為 4間數理

資優班分組教室(3~4 樓)及自修教室(5 樓)，並自籌經費 200 萬元於今年暑假期

間進行施工。 

四、為使 3~5樓新建空間有更舒適之教學環境及增加高中生留校夜自習的意願，擬請

同意補助本校購置冷氣設備 85萬元。 

五、會計室意見：本(100)年度學校統籌設備費短絀 673 萬元，本年度已無餘額可供

附屬學校運用。 

決   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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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臨  時  動  議   
 

第 1案 (詳附件 12）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本校約用人員比照軍公教人員自 100年 7月 1日起調薪 3%，並修改 

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附表「約用人員薪級表」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 本室本(100)年 8 月 23 日簽奉校長核准之簽案(詳如附件一)及本校約用人管

理辦法第 11及 16條規定(詳如附件二)辦理。 

二、本次調薪適用對象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為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項下進用並經簽約之專任全時工作人員。 

三、約用人員如比照軍公教人員調薪 3%，經以約用人員本年 1 至 6 月份平均薪資調

漲 3%，再加上勞健保，勞工退休金雇主負擔增加部份，一個月計需增加經費

559,364元，一年(含年終獎金)計需增加 7,471,191元(詳如附件三)。 

四、約用人員薪級表每點折合率由 117.6 元調高 3%，改為 121.1 元，各薪點之薪給

詳如附件四，不足 1元之畸零數均以 1元計。 

五、各校約用人員是否調薪，經詢問台大等 9校(詳如附件五)如下： 

(一) 確定調整薪資 3%之學校計有： 

台大、師大、成大、清大、交大、中興、中山及台北大學。 

(二)不調整學校計有：中正大學。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2案（詳附件 13）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增訂本校「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第九條之一條文內容一

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本校 100 年 3 月 23 日第 35 次研發會議及 100 年 6 月 24 日第 164 次校務

會議審議決議以，同意修正條文，依規定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二、修正意見如後附對照表，修正重點為：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獲獎人於填具「政

治大學機構典藏著作權授權暨委託上傳同意書」後，由圖書館依政大機構典藏處

理流程協助上傳。 

三、謹附學術研究奬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決   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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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詳附件 14）                                    提案單位：政大實小 

案  由：實小於 100 學年度有一持重度身心障礙手冊，患有罕見疾病之學生乙

名就讀，因個案需求，實小擬聘乙名兼任教師助理員協助該生就讀，

部分費用擬由大學補助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 100學年度有一名持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生活自理與行動安全需教師助理

員協助之新生入學，本校於 99 學年度國立附設小學聯席會議曾提出，並專函向

教育部爭取補助。經教育部回函 （100年 5月 19日臺特教字第 1000083404號）

指示，該生確有申請教師助理員之需求，應編入年度預算支應教師助理員經費。 

二、個案陳○○（為本校教職員工子女）主要患有先天免疫不全(DiGeorge’s  

Syndrome ICD-9-CM 編碼 279.11) 、先天性心臟病(法洛氐四重症)、尿液逆流

等多重疾病，導致身體病弱，時常感染疾病並且造成智能發展受限。 

三、陳○○因疾病關係，需服用利尿劑與毛地黃等藥物，造成頻繁如廁，加上步態不

穩，行走時容易跌倒，就讀文山特幼、政大實幼期間全賴個案雙親（母親為本校

正職員工）分別辦理留職停薪陪同就讀，本學期中，經南區特教巡迴輔導教師與

職能治療師評估需有教師助理員陪同協助就讀國小為佳。 

四、本案提「99 學年度第 2 次附屬學校諮詢委員會」決議:建議大學補助新台幣 12

萬元整。經校長批示：提校基會討論。 

五、本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同意補助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助理員每週 15 小

時，每週上課 24 小時，故每週差額 9 小時，上學期差額為 18,000 元(9 時*100

元【時薪】*20週)。100學年度第 2學期，繼續再向臺北市教育局申請補助。 

六、實小自 100年度實施校務基金，因無國立大學附設小學校務基金可聘編制外人員

之相關辦法，故無法可聘，故擬請大學部補助，綜上，一學年度約需 90,000 元

整（下學期如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則政大僅補助差額）。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4案（詳附件 15）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本校 100年度 9 月至 12月經費節約措施具體建議方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 100年度截至 8月份會計報告收支結果為短絀 1億 5,208萬元；依收入成本

配合原則，調整減列應屬 9月份，惟已於 8月認列之教育部補助款 1億 1,714萬

元，調整後短絀為 2億 6,922萬元。 

二、本室參酌今年 1至 8月份收支增減情形，推估本校校務基金統籌運用款 100年度

可能短絀為 3億 6,339萬元。另國科會及其他委辦、推廣教育、捐贈、其他補助、

頂尖大學和在職專班各計畫收支預估賸餘 5,400萬元，合計本校 100年度收支預

估短絀 3 億 939 萬元，較 99 年度增加短絀數約 1 億 6,842 萬元，主要係學雜費

及教學研究補助以外之收入減少約 1.3億元，及人事費因人員增加與調薪方案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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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增加 0.4億元所致。 

三、本室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學校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工作底稿」推估本(100)

年度可容納收支短絀上限為 2億 4,385萬元，為免影響未來年度彈性薪資及工作

酬勞之發放，估計本校於 9月至 12月應增加收支賸餘約 6,554萬元。 

四、依本校 9月 1日召開之 9月份主管月會校長裁示：有關本校財務收支狀況之改善

措施，在開源方面，儘量爭取教育部補助款、非指定用途之捐款，以及增加場管

收入等，在節流方面，則藉由折舊年限的調整與節約措施，儘量減少支出。茲因

上揭本年度超出預估之可容納短絀數可能高達 6,554萬元，爰需緊急因應，經徐

主任秘書邀集本室研議，擬議具體方案如下： 

(一)本次會議討論本校代管資產大修費用攤提年限如獲通過延長，並自本（100）

年 10月起開始實施，預估可減少支出 1,000萬元。 

(二)行政單位預計減少支出約 2,097.5萬元，說明如下： 

1.各行政單位以本年度核定分配數節約 5%為原則，約可節約 434.2萬元，

另 100年度分配數在 1,000萬元以上且至 8月底止執行率未達 55%之 3個

單位，各節約 8%，包括教務處 227.8萬元、學務處 186.6萬元及圖書館

90.6萬元。 

2.研發處預備金節約 20%約 45.7萬元。 

3.全校統籌款未申請支用數 448萬元予以凍結，原核准支用本校水土保持

設施委託辦理總檢討評估改善規劃案 510萬元，預計本年度僅支付 10%，

另 90%部分將於明年支付，爰可減少支出 459萬元。 

4.政大出版社因有頂大經費，核定分配數 205.6萬元未分配並予以凍結。 

(三)場管支出控管不超過 99年度規模，約節省 1,000萬元。 

(四)其他各項支出儘量節約： 

1.各單位辦理活動應專案簽准，如未具效益，即建議停辦。 

2.各項會議超過用餐時間始得以分配之業務費支應便當，另演講、訓練、

講習等活動，除以各單位自籌經費支應者，不得購置便當。 

3.請各單位依「行政機關貫徹十項革新要求實施要點」規定，各種文件印

刷，應以實用為主，力避豪華精美及非必要之印刷。 

蔡副校長意見： 

1. 教務處、學務處及圖書館因大部分支出為第一學期開始後才執行，故上半年度執

行率均較低，不宜以上半年執行率刪減經費。 

2. 開源方面，將重新檢視各項收費是否合理，再與學生溝通相關收費事宜。 

例如： 

(1)研擬大學部各項證明文件手續費(目前為 10元)調升為 20元。 

(2)研擬大學部延畢生收取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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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擬碩、博士延畢生收取學基費。 

李明委員意見： 

1. 建議校級紀念品各類品項可更多樣化，例如：隨身碟、衣服等，以增加學校收入。 

2. 因住校內同學相較於住校外同學使用較多學校資源，建議校內宿費標準可酌量提

升。 

徐主秘聯恩意見：資訊設備使用費之收入可再檢討調整。 

 

李明委員提醒： 

1. 近日校園內污水道工程，完工後仍需維持校園路面平整。 

2. 請總務處檢視本校後山坡度、遊覽車高度及行車速度標準，以維護校內行車的安

全。 

 

決   議： 

1. 各單位分配之預算刪減百分比暫依會計室建議所列執行，俾減少本年度短絀數。 

2. 因今年頂大經費已用盡，有關新進助理教授補助津貼延至明年開放申請，所需經

費列入明年頂大預算中辦理。 

3. 有關校園內污水道工程導致道路坑洞與路面不平部分，請於政大網站首頁特別說

明目前工程進行之情形與預定完工時間，及本項工程整體完工後將全面重鋪道路

等訊息。 

 

 

     散會： 17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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